
    

 

江大校〔2016〕130 号  

 

关于印发《江苏大学收费管理办法》的通知 

 

全校各单位： 

《江苏大学收费管理办法》已经校长办公会议讨论通过，

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江苏大学 

                       2016 年 3 月 28 日 

 

 

 

 

 

 



江苏大学收费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收费管理，保障学校和收费对象的合法权

益，根据《江苏省高等学校收费管理暂行办法》《江苏省高等

学校服务性收费和代收费管理暂行办法》《江苏省培训收费管

理办法》等有关教育收费的规定，并结合我校实际，制定本办

法。 

第二条 学校收费是指按照国家收费管理有关政策和规

定，向学生或服务对象收取的费用。学校应当贯彻、落实国家

高校收费政策，健全收费管理机制、确保学校收费工作依法有

序、合规合标、公开公平。  

第三条 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严格执行教育公示制度，所

有的收费项目和收费标准要在学校公示栏、校园网公示。学生

的收费项目和收费标准还要在《招生简章》、《新生报到须知》

上公布。 

第二章 收费管理体制 

第四条 学校收费实行“统一领导，集中管理”的体制。 

第五条 校财经工作领导小组统一领导全校收费管理工

作。 

第六条 财务处为学校收费管理工作的归口管理部门，在

校财经领导小组的领导下，负责全校收费管理工作。 

第三章 收费项目 

第七条 学校收费分为行政事业性收费、代收费、服务性

收费、培训收费等。 

第八条 行政事业性收费包括收取的学费、住宿费、报名

考试费三项： 



（一）学费是指学校按照规定项目和标准向受教育者收取的

应由其承担的培养费用。 

（二）住宿费是指学校按照规定标准为在本校接受各类教育

的学生提供住宿所收取的费用。 

（三）报名考试费是指学校根据国家有关规定，代教育行政

部门或自行组织经国家批准的各类考试向学生收取的费用。包

括笔试、复试或面试费用。 

第九条 代收费是指学校为方便学生的学习和生活，在学

生自愿的前提下，代提供服务的单位收取的相关费用。  

第十条 服务性收费是指学校为在校学生提供的、由学生

自愿选择的服务所收取相关费用。  

第十一条 培训费是指学校或学院（科研机构）等，面向

在校学生和社会人员提供各类培训服务，按照规定标准收取的

费用。培训收费分为法定培训收费和非法定培训收费。法定培

训收费指国家机关、经国家机关依法授权或者委托的事业单位

和社会团体等非企业组织，根据法律、法规以及国务院规定，

组织管理相对人或者服务对象进行强制性培训时向培训对象收

取的费用。法定培训收费规定以外的培训收费为非法定培训收

费。  

第四章 收费标准 

第十二条 学校的行政事业性收费执行江苏省价格主管部

门批准的标准。 

第十三条 学校代收费坚持“明确项目、学生自愿、据实

结算”的原则。按江苏省价格、财政、教育部门审核备案的标

准执行。  

第十四条 服务性收费应当遵循学生自愿和非营利原则，



即时发生，即时收取，不得与学费合并统一收取。按江苏省价

格、财政、教育部门审核备案的标准执行。  

第十五条 法定培训收费标准，按照补偿成本原则，依据

《江苏省培训收费管理办法》（苏价规〔2013〕2 号）有关规

定核定；非法定培训收费标准由学校制定，报物价部门备案。 

第五章 收费管理 

第十六条 学校行政事业性收费、代收费、服务性收费、

培训收费等由学校财务部门统一管理，专户核算。财务处负责

到价格主管部门办理《收费许可证》，实行亮证收费。  

第十七条 学生的学费、住宿费按学年收取，不得跨学年

预收。 

（一）学生因故退学或受校纪处分开除学籍的，根据学生

实际学习时间按月计退剩余的学费和住宿费；代收费用也应在

学生退学时一并结清。学生学习时间按每年十个半月计算。  

（二）学生休学或参军的，可以比照退学规定退还有关费

用。休学期间不交纳学费、住宿费等费用。休学期满复学后，

按照随读年级相关专业的收费标准收取有关费用。  

（三）对寒暑假期间不离校的学生，不加收住宿费用。  

（四）学生按实际就读年限缴纳学费、住宿费，延期毕业

的按学期缴纳学费、住宿费。  

第十八条 各类代收费应及时据实结算、多退少补，不得

在代办收费中加收任何费用。 

公寓用品代收费。为学生提供公寓用品，必须坚持学生自

愿的原则。为方便学生和学校管理，学校可在寄发学生录取通

知书时，注明可以为新生代为办理的公寓用品的项目与价格，

供学生自行选择，不得强制要求统一配备。 



教学用教材可以由学校指定，由学生自主购买，也可以由

学校统一采购，统一发放，教材费用应根据教材的实际采购价

格据实向学生收取，不得赢利。 

第十九条 学生须按规定交纳学费、住宿费，不得无故欠

费。学校建立学生资助政策体系，确保学生不因经济原因而中

断学业。  

第六章 收费立项审批 

第二十条 各单位设立收费项目，要严格执行申报、审批

程序，严禁擅自设立收费项目、提高收费标准。  

第二十一条 各单位收费实行项目申请制，填写《江苏大

学收费立项申请表》（在财务处网站下载），交相关职能部门

审查后，报财务处。  

第二十二条 财务处会同相关职能部门审核申报收费项

目是否具备必要的政策依据、控制标准、成本测算等立项条件，

报校财经工作领导小组审核，并由财务处上报物价部门审批或

备案。未经批准立项收费的项目一律不得实施收费。  

第七章 附则 

第二十三条 本办法由财务处负责解释。 

第二十四条 本办法自 2016 年 3 月 28 日起施行。《江苏

大学收费管理办法》（江大校〔2003〕226 号）同时废止。 

 

 

 

 

 

 

江苏大学校长办公室 2016 年 3 月 29 日印发 



 


